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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20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和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三项监测工作，共监

测 80217 个点位，覆盖城市区域面积 30547.7 平方千米，监测道路长

度 38949.8 千米。 

全国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94.6%，夜间总

点次达标率为80.1%，各类功能区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均低于昼间，

其中0类功能区（康复疗养区）、4a类功能区（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

域）和1类功能区（居住文教区）夜间达标率最低，分别为57.4%、62.9%

和75.3%；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4.0dB（A），评价

为“较好”；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66.6dB（A），评

价为“好”。 

与上年相比，全国城市功能区声环境昼间、夜间总点次达标率分

别上升了 2.2 个、5.7 个百分点，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总体向好，

但 0 类功能区（康复疗养区）、4a 类功能区（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

域）和 1 类功能区（居住文教区）夜间达标率持续偏低；昼间区域声

环境质量等效声级平均值下降 0.3dB（A），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

平均值下降 0.2dB（A），昼间区域和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区域声环境质量、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总体劣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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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1.1 2020 年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1.1.1 全国城市 

2020年，全国共有31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报送了功能区声环境质

量监测数据2，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3546点次，昼间、夜间各11773点

次。昼间共有11143个监测点次达标，达标率为94.6％；夜间共有9427

个监测点次达标，达标率为80.1％。总体来看，本年度全国城市功能

区声环境质量昼间点次达标率高于夜间。 

其中，0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75.5％，夜间为57.4％；1类

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89.1％，夜间为75.3％；2类区昼间监测点

次达标率为94.8％，夜间为88.1％；3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

98.9％，夜间为91.9％；4a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97.3％，夜间

为62.9％；4b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95.7％，夜间为81.2％。见

图1-1和表1-1。 

 
图 1-1  2020 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 

 

                                                             
1 地级及以上城市：含直辖市、地级市，以及地区、自治州和盟政府驻在地的县级市，共 337 个。下同。 

2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盟，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防城港、钦州、玉林、百色、贺州、

来宾、崇左，云南省临沧，西藏自治区昌都、山南、日喀则、那曲、阿里、林芝，青海省海东、海北、黄

南、海南、果洛、玉树、海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共 26 个城市未报送监测结果。 



2020 年度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报告 

2 
 

表1-1  2020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 

功能区类别 
0 类 1 类 2 类 3 类 4a 类 4b 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监测点次 94 94 2766 2766 3969 3969 2275 2275 2552 2552 117 117 

达标点次 71 54 2465 2084 3763 3498 2250 2090 2482 1606 112 95 

达标率（%） 75.5 57.4 89.1 75.3 94.8 88.1 98.9 91.9 97.3 62.9 95.7 81.2 

各类功能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均高于夜间；3类功能区（工业、

仓储物流区）昼间点次达标率在各类功能区中最高；0类功能区（康

复疗养区）、4a类区（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和1类区（居住文教

区）夜间点次达标率较低。 

1.1.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2020年，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共监测3702点次，昼

间、夜间各1851点次。昼间共有1714个监测点次达标，达标率为92.6％；

夜间共有1331个监测点次达标，达标率为71.9％。总体来看，本年度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昼间点次达标率高于夜间。 

其中，0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72.7％，夜间为27.3％；1类

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86.4％，夜间为62.9％；2类区昼间监测点次

达标率为93.4％，夜间为86.0％；3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99.4％，

夜间为88.9％；4a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91.1％，夜间为38.4％；

4b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100％，夜间为75.0％。与全国城市各

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除3类昼间、4b类

昼间以外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2。 

表1-2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 

功能区类别 
0 类 1 类 2 类 3 类 4a 类 4b 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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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次 11 11 345 345 771 771 325 325 383 383 16 16 

达标点次 8 3 298 217 720 663 323 289 349 147 16 12 

达标率（%） 72.7 27.3 86.4 62.9 93.4 86.0 99.4 88.9 91.1 38.4 100 75.0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总点次达标率详见表1-3和图1-2a、1-2b、

1-2c。 

表1-3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总点次达标率 

城市名称 监测点次 
总点次达标率（％） 

城市名称 监测点次 
总点次达标率（％）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北京市 80 91.2 72.5 武汉市 47 91.5 68.1 

天津市 75 97.3 78.7 长沙市 60 81.7 50.0 

石家庄市 48 100 77.1 广州市 80 95.0 87.5 

太原市 36 100 88.9 南宁市 28 96.4 75.0 

呼和浩特市 17 100 76.5 海口市 16 100 87.5 

沈阳市 28 96.4 78.6 重庆市 88 90.9 73.9 

长春市 64 95.3 64.1 成都市 76 81.6 52.6 

哈尔滨市 68 92.6 54.4 贵阳市 92 97.8 89.1 

上海市 208 93.8 78.4 昆明市 24 95.8 83.3 

南京市 96 99.0 92.7 拉萨市 16 100 62.5 

杭州市 92 90.2 63.0 西安市 27 85.2 37.0 

合肥市 60 80.0 76.7 兰州市 28 92.9 71.4 

福州市 78 91.0 60.3 西宁市 20 75.0 65.0 

南昌市 80 95.0 67.5 银川市 40 97.5 77.5 

济南市 57 87.7 82.5 乌鲁木齐市 60 95.0 73.3 

郑州市 62 90.3 41.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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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间总点次达标率                      夜间总点次达标率  

图1-2a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总点次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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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b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昼间总点次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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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c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夜间总点次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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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年度比较 

1.2.1 全国城市 

2020 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共监测 23546 点次，昼间总点次达

标率为 94.6%，夜间为 80.1%。上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共监测 22438

点次，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 92.4%，夜间为 74.4%。与上年相比，总

监测点次增加 1108 个，昼间和夜间总点次达标率分别升高 2.2 个和

5.7 个百分点。 

与 2019 年相比，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点次达标率变化为：0 类

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上升 1.5 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2.4 个百分点；1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上升 3.0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3.9个百分点；

2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上升 2.3 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4.3 个百分

点；3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上升 1.8 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3.1 个

百分点； 4a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上升 2.0 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11.1 个百分点；4b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下降 0.1 个百分点，夜间

下降 2.1 个百分点。总的来看，除 4b 类功能区昼间、夜间点次达标

率下降外，其他各类功能区昼间、夜间点次达标率均上升，昼间上升

1.5~3.0 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2.4~11.1 个百分点。见图 1-3 和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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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全国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年度比较 

表1-4  全国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年度比较 

达标率（％） 

年度 

0类 1类 2 类 3类 4a类 4b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2020 75.5 57.4 89.1 75.3 94.8 88.1 98.9 91.9 97.3 62.9 95.7 81.2 

2019 74.0 55.0 86.1 71.4 92.5 83.8 97.1 88.8 95.3 51.8 95.8 83.3 

变化 1.5 2.4 3.0 3.9 2.3 4.3 1.8 3.1 2.0 11.1 -0.1 -2.1 

1.2.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2020 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共监测 3702 点次，昼间总

点次达标率为 92.6%，夜间为 71.9%。上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

能区共监测 3438 点次，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 88.6%，夜间为 60.1%。

与上年相比，总监测点次增加 266 个，昼间和夜间总点次达标率分别

升高了 4.4 个和 12.6 个百分点。 

与 2019 年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点次达标率变化

为：0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下降 2.3 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10.6 个

百分点；1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上升 4.5 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5.4

个百分点；2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上升 5.0 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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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个百分点；3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上升 3.4 个百分点，夜间

上升 10.2 个百分点；4a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上升 2.1 个百分点，

夜间上升 15.7 个百分点；4b 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持平，

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持平。总的来看，除 4b 类区昼间、夜间

点次达标率与往年持平，0 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下降外，其他各类功

能区昼间、夜间点次达标率均上升，昼间上升 2.1~5.0 个百分点，夜

间上升 5.4~15.7 个百分点。见图 1-4 和表 1-5。 

 

图 1-4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年度比较 

 

表 1-5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年度比较 

达标率（％） 

年度 

0类 1类 2 类 3类 4a类 4b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2020 72.7 27.3 86.4 62.9 93.4 86.0 99.4 88.9 91.1 38.4 100 75.0 

2019 75.0 16.7 81.9 57.5 88.4 75.4 96.0 78.7 89.0 22.7 100 75.0 

变化 -2.3 10.6 4.5 5.4 5.0 10.6 3.4 10.2 2.1 15.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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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评价指标为昼间、夜间监测点次的达标率。每季度开展1次昼、

夜监测，每年开展4次。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限值见下表。 

 

各类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                   单位：dB(A) 

功能区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间 ≤50 ≤55 ≤60 ≤65 ≤70 ≤70 

夜间 ≤40 ≤45 ≤50 ≤55 ≤55 ≤60 

 

其中，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1类声环

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

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

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3类声环境

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

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

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4a类和4b类两种类型。

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

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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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声环境质量 

2.1 2020 年区域声环境质量 

2.1.1 全国城市 

2020年全国共有3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报送了昼间区域声环境质

量监测数据3，共监测了55916个点位，覆盖城市区域面积30547.7 平

方千米。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平均值为54.0 dB（A）。 

在324个城市中，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一级的城市为14个，

占4.3％；二级的城市为215个，占66.4％；三级的城市为93个，占28.7％；

四级的城市为2个，占0.6％；五级的城市为0个。见图2-1。 

 
图 2-1  2020 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比例 

昼间全国城市区域受社会生活噪声影响比例为64.7％，受交通噪

声影响比例为21.7％，受工业噪声影响比例为9.8％，受施工噪声影响

比例为3.8％。见图2-2。 

                                                             
3 西藏自治区昌都、山南、日喀则、那曲、阿里、林芝，青海省海东、海北、黄南、海南、果洛、玉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共 13 个城市未报送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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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20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受各类声源影响比例 

 

 

2.1.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2020 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共监测了 7705

个点位，覆盖面积 10596.7 平方千米，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平均值为

54.8dB（A）。其中，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二级的城市为 17 个，

占 54.8％；三级的城市为 14 个，占 45.2％；一级、四级和五级的城

市均为 0 个。见图 2-3。 

 
图 2-3  2020 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比例 

 

昼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受社会生活噪声影响比例为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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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交通噪声影响比例为占18.2％，受工业噪声影响比例为10.1％，受

施工噪声影响比例为2.9％。见图2-4。 

 
图2-4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受各类声源影响比例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见表2-1，

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见图2-5。 

表2-1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单位：dB(A)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

效声级（�̅�d）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

效声级（�̅�d）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

效声级（�̅�d） 

北京市 53.6 合肥市 57.9 成都市 54.6 

天津市 53.3 福州市 57.0 贵阳市 55.2 

石家庄市 53.7 南昌市 53.8 昆明市 53.9 

太原市 53.0 济南市 55.1 拉萨市 57.1 

呼和浩特市 53.0 郑州市 55.4 西安市 55.8 

沈阳市 55.7 武汉市 55.9 兰州市 54.1 

长春市 55.2 长沙市 54.3 西宁市 52.5 

哈尔滨市 58.0 广州市 55.7 银川市 52.6 

上海市 54.2 南宁市 53.3 乌鲁木齐市 55.0 

南京市 53.5 海口市 57.5 / / 

杭州市 56.3 重庆市 5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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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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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区域声环境质量年度比较 

2.2.1 全国城市 

与2019年相比，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的城市比例

上升1.8个百分点；二级的城市比例下降0.6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

例与上年持平；四级的城市比例下降1.3个百分点；五级的城市比例

与上年持平。见图2-6和表2-2。 

 
图2-6  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年度比较 

表2-2  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年度比较 

年度 
监测城市 

总数（个）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20 324 4.3 66.4 28.7 0.6 0 

2019 321 2.5 67.0 28.7 1.9 0 

变化 3 1.8 -0.6 0 -1.3 0 

 

2.2.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与2019年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的

城市比例下降6.5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上升6.5个百分点；一级、

四级、五级的城市比例与上年持平。见图2-7和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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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年度比较 

表2-3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年度比较 

年度 
监测城市 

总数（个）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20 31 0 54.8 45.2 0 0 

2019 31 0 61.3 38.7 0 0 

变化 0 0 -6.5 6.5 0 0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年度比

较见图2-8和表2-4。    

 
图2-8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年度比较 

 

48

50

52

54

56

58

60

62

拉
萨
市

合
肥
市

海
口
市

武
汉
市

昆
明
市

济
南
市

重
庆
市

成
都
市

南
京
市

广
州
市

西
安
市

乌
鲁
木
齐
市

北
京
市

长
沙
市

杭
州
市

福
州
市

沈
阳
市

长
春
市

兰
州
市

天
津
市

银
川
市

南
昌
市

郑
州
市

南
宁
市

上
海
市

呼
和
浩
特
市

贵
阳
市

石
家
庄
市

哈
尔
滨
市

西
宁
市

太
原
市

Leq dB（A） 2019年 2020年



2020 年度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报告 

17 
 

 

 

表2-4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年度比较 

单位：dB(A) 

城市名称 2020 年 2019 年 变化 城市名称 2020 年 2019 年 变化 

合肥市 57.9 54.6 3.3 沈阳市 55.7 56.0 -0.3 

拉萨市 57.1 53.8 3.3 长春市 55.2 55.6 -0.4 

海口市 57.5 55.4 2.1 兰州市 54.1 54.5 -0.4 

昆明市 53.9 53.1 0.8 天津市 53.3 53.8 -0.5 

武汉市 55.9 55.1 0.8 银川市 52.6 53.1 -0.5 

济南市 55.1 54.9 0.2 南昌市 53.8 54.4 -0.6 

重庆市 52.2 52.0 0.2 郑州市 55.4 56.0 -0.6 

南京市 53.5 53.4 0.1 上海市 54.2 54.9 -0.7 

成都市 54.6 54.5 0.1 南宁市 53.3 54.0 -0.7 

广州市 55.7 55.6 0.1 呼和浩特市 53.0 53.8 -0.8 

西安市 55.8 55.8 0 贵阳市 55.2 56.1 -0.9 

乌鲁木齐市 55.0 55.0 0 石家庄市 53.7 54.9 -1.2 

北京市 53.6 53.7 -0.1 哈尔滨市 58.0 59.7 -1.7 

长沙市 54.3 54.4 -0.1 西宁市 52.5 54.3 -1.8 

杭州市 56.3 56.4 -0.1 太原市 53.0 55.1 -2.1 

福州市 57.0 57.2 -0.2 / / / / 

 

 

专栏2 

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

监测》（HJ 640-2012）。评价指标为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和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代表该城市昼间和夜间的环境噪声总体水平。昼间监测每年开展1次，夜间监测

每五年开展1次。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按下表进行评价。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          单位：dB(A)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dS ）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nS ） ≤40.0 40.1-45.0 45.1-50.0 50.1-55.0 >55.0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好”、

“较好”、“一般”、“较差”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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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3.1 2020 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3.1.1 全国城市 

2020年全国共有3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报送了昼间道路交通声环

境质量监测数据4，共监测了21327个点位，共监测道路长度38949.8

千米。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为66.6 dB（A）。 

其中，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为227个，占

70.1％；二级的城市为83个，占25.6％；三级的城市为13个，占4.0％；

四级的城市为1个，占0.3％；无评价为五级的城市。见图3-1。 

 

 

图 3-1  2020 年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比例 

 

3.1.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共监测道路长度10448.1千米，

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68.0 dB（A）。其中，昼间道路交

                                                             
4 西藏自治区昌都、山南、日喀则、那曲、阿里和林芝，青海省海东、海北、黄南、海南、果洛和玉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共 13 个城市未报送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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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为12个，占38.7％；二级的城市为18个，

占58.1％；三级的城市为1个，占3.2％；四级和五级的城市均为0个。

见图3-2。 

 

图 3-2  2020 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比例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道路交通噪声昼间监测结果见表3-1，昼间

道路交通噪声等级见图3-3。 

 

表3-1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城市 

名称 

监测总长

度(千米) 

超 70dB(A)

比例(％) 

昼间平

均等效

声级�̅�d 

dB(A) 

城市 

名称 

监测总

长度(千

米) 

超 70dB(A)

比例(％) 

昼间平

均等效

声级�̅�d 

dB(A) 

北京市 959.9 35.5 69.0 武汉市 396.7 28.8 68.2 

天津市 499.6 16.9 66.7 长沙市 355.7 40.4 69.3 

石家庄市 399.2 20.7 67.3 广州市 1022 35.8 69.3 

太原市 134.5 4.9 66.8 南宁市 159.7 32.0 68.5 

呼和浩特市 234.2 31.0 68.1 海口市 437.5 25.3 67.7 

沈阳市 144.0 52.7 70.0 重庆市 533.9 2.1 65.3 

长春市 279.7 39.0 69.7 成都市 214.8 32.5 69.6 

哈尔滨市 120.2 59.9 70.3 贵阳市 650.6 40.0 69.7 

上海市 197.2 34.1 68.2 昆明市 296.4 21.0 67.3 



2020 年度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报告 

20 
 

城市 

名称 

监测总长

度(千米) 

超 70dB(A)

比例(％) 

昼间平

均等效

声级�̅�d 

dB(A) 

城市 

名称 

监测总

长度(千

米) 

超 70dB(A)

比例(％) 

昼间平

均等效

声级�̅�d 

dB(A) 

南京市 280.2 11.2 66.8 拉萨市 53 8.1 67.7 

杭州市 707.8 24.2 67.6 西安市 199.8 37.6 69.4 

合肥市 591.7 41.3 69.1 兰州市 123.3 14.5 68.8 

福州市 335.3 33.6 68.3 西宁市 85.7 12.1 68.3 

南昌市 248.7 14.1 66.2 银川市 198.8 11.5 66.6 

济南市 191.3 28.9 69.1 乌鲁木齐市 265.4 0 61.5 

郑州市 131.3 30.6 68.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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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2020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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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年度比较 

3.2.1 全国城市 

与2019年相比，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上

升1.5个百分点；二级的城市比例下降0.5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

下降0.7个百分点；四级的城市比例下降0.3个百分点；五级的城市比

例与上年持平。见图3-4和表3-2。 

 
图 3-4 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年度比较 

表3-2 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年度比较 

年度 
监测城市 

总数（个）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20 324 70.1 25.6 4.0 0.3 0 

2019 322 68.6 26.1 4.7 0.6 0 

变化 2 1.5 -0.5 -0.7 -0.3 0 

 

3.2.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与2019年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为一级

的城市比例上升6.4个百分点；二级的城市比例下降3.2个百分点；三

级的城市比例下降3.3个百分点；四级、五级的城市比例与上年持平。

见图3-5和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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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5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年度比较 

表3-3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年度比较 

年度 
监测城市 

总数（个）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20 31 38.7 58.1 3.2 0 0 

2019 31 32.3 61.3 6.5 0 0 

变化 0 6.4 -3.2 -3.3 0 0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年度比较见

图3-6和表3-4。 

 
图3-6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年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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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年度比较 

单位：dB(A) 

城市名称 2020 年 2019 年 变化 城市名称 2020 年 2019 年 变化 

郑州市 68.5 67.0 1.5 福州市 68.3 68.7 -0.4 

银川市 66.6 65.9 0.7 南宁市 68.5 69.0 -0.5 

合肥市 69.1 68.6 0.5 南昌市 66.2 66.7 -0.5 

成都市 69.6 69.2 0.4 济南市 69.1 69.6 -0.5 

石家庄市 67.3 66.9 0.4 北京市 69.0 69.6 -0.6 

长春市 69.7 69.4 0.3 南京市 66.8 67.5 -0.7 

沈阳市 70.0 70.0 0 天津市 66.7 67.6 -0.9 

兰州市 68.8 68.8 0 杭州市 67.6 68.6 -1.0 

广州市 69.3 69.3 0 武汉市 68.2 69.3 -1.1 

上海市 68.2 68.2 0 西安市 69.4 70.5 -1.1 

长沙市 69.3 69.4 -0.1 海口市 67.7 68.9 -1.2 

昆明市 67.3 67.4 -0.1 哈尔滨市 70.3 71.8 -1.5 

贵阳市 69.7 69.8 -0.1 西宁市 68.3 69.9 -1.6 

拉萨市 67.7 67.8 -0.1 太原市 66.8 68.7 -1.9 

呼和浩特市 68.1 68.3 -0.2 乌鲁木齐市 61.5 64.9 -3.4 

重庆市 65.3 65.6 -0.3 / / / / 

 

 

  

专栏3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与评价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

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评价指标为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和夜间平均

等效声级，反映道路交通噪声源的噪声强度。昼间监测每年开展1次，夜

间监测每五年开展1次。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按下表进行评价。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                 单位：dB(A)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 dL ） 
≤68.0 68.1-70.0 70.1-72.0 72.1-74.0 >74.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 nL ） 
≤58.0 58.1-60.0 60.1-62.0 62.1-64.0 >64.0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好”、“较

好”、“一般”、“较差”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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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2020 年，全国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 94.6%，

夜间总点次达标率为 80.1%，与上年相比分别上升了 2.2 个、5.7 个百

分点，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总体向好，但 0 类功能区（康复疗养区）、

4a 类功能区（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和 1 类功能区（居住文教区）

夜间达标率持续偏低。 

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4.0dB（A），评价

为“较好”，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66.6dB（A），评

价为“好”，与往年相比基本稳定。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区域声环境质量、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总体劣于全国平均水平。 


